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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西 區 區 議 會  
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報 告  
(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六 日 ) 

 
(一 )  
 
 

043WS - 灣 仔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提 升 工 程  

水 務 署 向 委 員 會 簡 介「 灣 仔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提 升 工 程 」，其 中 敷 設 約 四 公 里

海 水 管 道、拆 卸 現 時 已 停 用 的 馬 己 仙 峽 道 食 水 配 水 庫 及 在 同 一 位 置 建 造 馬 己 仙

峽 道 海 水 配 水 庫 的 工 程 項 目 會 在 中 西 區 內 進 行。委 員 會 關 注 是 項 工 程 對 當 區 交

通 的 影 響，提 醒 水 務 署 施 工 前 要 制 定 完 善 的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及 實 地 進 行 路 試；並

與 委 員 會、當 區 區 議 員、居 民 及 相 關 部 門 保 持 緊 密 溝 通；以 及 有 效 監 督 工 程 進

行。有 委 員 指 出 受 工 程 影 響 的 馬 己 仙 峽 道 及 舊 山 頂 道 屬 斜 坡 路 段，司 機 駕 駛 工

程 車 進 出 時 要 特 別 小 心 ， 注 意 交 通 安 全 。  

 

(二 ) 有 關 路 面 工 程 導 致 設 立 禁 區 事 宜  

 

委 員 會 表 示 本 年 初 電 車 公 司 因 為 更 換 路 軌，向 部 門 申 請 將 西 邊 街 至 正 街 一

段 德 輔 道 西 劃 為 臨 時 24 小 時 限 制 區 ， 惟 附 近 商 戶 及 居 民 事 前 對 有 關 安 排 全 不

知 情 。 委 員 會 認 為 運 輸 署 及 路 面 工 程 承 辦 商 在 設 立 臨 時 24 小 時 限 制 區 前 必 須

與 當 區 議 員、商 戶 及 居 民 進 行 溝 通 工 作。運 輸 署 同 意 委 員 會 的 要 求，表 示 日 後

處 理 臨 時 交 通 安 排 申 請 時，會 繼 續 要 求 有 關 承 建 商 必 須 於 進 行 工 程 前 與 附 近 商

戶 及 居 民 加 強 溝 通 工 作 。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下 列 動 議 ：  

「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强 烈 要 求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嚴 格 要 求 路 面 工 程

承 辦 商 於 設 立 禁 區 前 ， 必 須 預 先 與 當 區 區 議 員 、 附 近 商 戶 及 居 民 進 行 溝 通 工

作 。 」  

 

(三 ) 反 對 1、 1A、 2、 3、 3A及 8 號 專 線 小 巴 加 價  2
 

委 員 表 示 小 巴 營 辦 商 提 供 的 資 料 不 充 足，例 如 未 有 提 供 虧 損 細 項 及 個 別 路

線 營 運 情 況，故 未 能 支 持 或 考 慮 其 加 價 申 請；也 有 委 員 認 為 金 融 海 嘯 後，經 濟

情 況 難 料，建 議 再 觀 察 數 月 才 考 慮 其 加 價 申 請。另 外，有 委 員 指 出 有 關 小 巴 營

辦 商 曾 在 2006 年 加 價 ， 關 注 小 巴 營 辦 商 在 加 價 後 有 無 改 善 服 務 。 運 輸 署 表 示

署 方 審 核 該 組 專 線 小 巴 申 請 調 整 收 費 時，已 考 慮 有 關 路 線 的 個 別 情 况 及 服 務 地

區 的 經 營 環 境，並 已 考 慮 一 籃 子 的 因 素，包 括 服 務 質 素、服 務 改 善 計 劃、營 辦

商 的 財 政 狀 況 ， 營 運 成 本 、 收 入 及 乘 客 接 受 程 度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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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有 關 中 環 租 庇 利 街 與 德 輔 道 中 (港 式 餐 廳 對 出 馬 路 )道 路 安 全 事 宜  
 

委 員 會 提 出 中 環 租 庇 利 街 與 德 輔 道 中 交 界 的 交 通 非 常 繁 忙，建 議 在 有 關 位

置 增 設 行 人 過 路 燈 或 過 路 設 施 。 有 委 員 亦 建 議 運 輸 署 考 慮 改 善 方 案 時，從 整 個

區 域 著 手，例 如 將 現 時 位 於 恒 生 銀 行 總 行 的 行 人 過 路 燈 往 西 遷 移 至 港 式 餐 廳 對

出 位 置，又 或 者 限 制 干 諾 道 中 的 車 輛 在 較 適 當 的 位 置 才 獲 准 轉 入 德 輔 道 中。運

輸 署 表 示 德 輔 道 中 為 主 要 交 通 幹 道，增 設 行 人 過 路 燈 會 影 響 車 流，須 要 小 心 考

慮；並 表 示 會 考 慮 委 員 提 出 的 各 項 建 議，研 究 改 善 有 關 位 置 過 路 安 全 的 方 案 。

 

(五 ) 關 注 威 利 麻 街 行 人 路 情 況  
 

委 員 會 指 出 威 利 麻 街 (干 諾 道 西 至 德 輔 道 西 一 段 )行 人 路 非 常 狹 窄 ， 加 上 該

段 路 面 經 常 有 掘 路 工 程，行 人 往 往 要 走 出 馬 路，構 成 危 險，要 求 部 門 加 闊 行 人

路。運 輸 署 表 示 經 實 地 視 察 後，署 方 認 為 可 以 擴 闊 威 利 麻 街 東 面 及 西 面 的 行 人

路 各 半 米 ， 但 擴 闊 行 人 路 的 工 程 須 配 合 水 務 署 現 正 在 威 利 麻 街 進 行 的 水 管 工

程。路 政 署 補 充 會 議 前 曾 與 水 務 署 聯 絡，得 悉 威 利 麻 街 的 水 管 工 程 預 計 在 本 年

十 月 至 明 年 初 分 段 完 工；故 署 方 認 為 擴 闊 威 利 麻 街 行 人 路 的 工 程，可 以 待 水 管

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在 本 年 十 月 至 明 年 初 分 段 施 工 及 完 成 工 程 。  

 

(六 ) 要 求 港 鐵 取 消 年 齡 限 制 提 供 乘 車 優 惠 予 全 日 制 學 生  
 

委 員 會 建 議 港 鐵 公 司 取 消 年 齡 限 制，全 面 開 放 優 惠 予 所 有 全 日 制 學 生，減

輕 其 交 通 負 擔。由 於 港 鐵 公 司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委 員 會 通 過 致 函 港 鐵 公 司 強

烈 譴 責 其 偏 聽 及 缺 席 會 議 的 行 為；委 員 會 也 通 過 致 函 運 輸 及 房 屋 局，要 求 局 方

關 注 委 員 會 的 討 論 及 積 極 向 公 共 運 輸 機 構 爭 取 乘 車 優 惠 予 有 需 要 人 士 。  

 

(七 ) 要 求 改 善 紅 色 小 巴 車 廂 內 的 清 潔 及 衛 生 情 況  
 

委 員 會 指 出 紅 色 小 巴 車 廂 內 的 清 潔 及 衛 生 情 況 惡 劣。運 輸 署 表 示，現 時 法

例 規 定 公 共 小 巴 的 持 證 人 須 確 保 車 輛 保 持 整 齊 清 潔；而 警 方 也 表 示 若 接 獲 有 關

投 訴 會 進 行 調 查 及 跟 進。委 員 會 認 為 部 門 現 時 的 做 法 並 不 足 夠，建 議 安 排 人 手

主 動 巡 查 及 落 實 執 法。另 外，委 員 會 認 為 紅 色 小 巴 缺 乏 監 管，建 議 運 輸 署 積 極

以 專 線 小 巴 取 締 紅 色 小 巴 ； 以 及 設 立 紅 色 小 巴 發 牌 /續 牌 扣 分 制 等 措 施 。 委 員

會 並 通 過 致 函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， 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及 關 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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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違 例 泊 車 欠 缺 監 管  

 

委 員 會 提 出 在 元 福 里 經 常 有 兩 部 私 家 車 非 法 停 泊；在 第 二 街 公 眾 浴 室 前 亦

停 放 了 裝 滿 石 油 氣 罐 的 手 推 車。警 務 處 表 示 經 查 證 後 得 知 違 例 在 元 福 里 停 泊 的

車 輛 屬 於 附 近 車 房 有 待 維 修 的 車 輛，而 警 方 已 因 應 情 況 作 出 適 當 行 動；至 於 在

公 眾 地 方 的 雜 物，警 務 處 會 聯 同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加 強 巡 查，必 要 時 會 檢 控 違 例

在 公 眾 地 方 擺 放 物 品 的 人 士。運 輸 署 也 表 示 正 考 慮 於 第 二 街 及 元 福 里 交 界 加 設

鐵 柱 以 阻 止 違 例 泊 車。委 員 會 歡 迎 有 關 建 議，並 指 出 在 中 西 區 的 其 他 地 方 例 如

蘇 杭 街 、 荷 李 活 道 及 東 街 附 近 也 有 違 例 泊 車 的 情 況 ， 要 求 部 門 關 注 。  

 

(九 ) 爭 取 干 德 道 經 金 鐘 往 銅 鑼 灣 的 專 線 小 巴  
 

運 輸 署 表 示 現 時 干 德 道 沿 途 的 乘 客 可 乘 搭 專 線 小 巴 第 3、3A 號 及 於 早 上 繁

忙 時 間 乘 搭 專 線 小 巴 第 2 號 線 前 往 金 鐘 或 中 環 轉 乘 鐵 路 或 巴 士 前 往 銅 鑼 灣 一

帶，故 未 有 計 劃 開 辦 由 干 德 道 往 銅 鑼 灣 的 新 專 綫 小 巴 路 線。委 員 會 對 運 輸 署 的

回 應 表 示 失 望，提 出 干 德 道 既 無 鐵 路 及 巴 士 服 務，加 上 許 多 時 候 專 綫 小 巴 行 駛

至 衛 城 道 時 已 載 滿 乘 客，住 在 干 德 道 較 東 的 居 民 根 本 未 能 上 車。運 輸 署 表 示 會

繼 續 留 意 乘 客 需 求 ， 適 時 檢 討 干 德 道 的 公 共 交 通 安 排 。  

 

(十 ) 關 注 巴 士 上 落 樓 梯 安 全 問 題  
 

委 員 會 關 注 近 日 不 時 有 乘 客 在 巴 士 上 落 樓 梯 時 發 生 意 外。巴 士 公 司 表 示 所

引 入 的 巴 士 均 符 合 道 路 交 通 (車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)規 例 的 規 定。委 員 會 提 出 只 是 符

合 安 全 標 準 並 不 足 夠，巴 士 公 司 應 考 慮 額 外 加 裝 安 全 設 備 如 軟 墊 及 安 全 帶 等 。

有 委 員 提 出 巴 士 司 機 的 駕 駛 態 度 對 乘 客 的 安 全 亦 是 關 鍵，要 求 巴 士 公 司 留 意 。

由 於 九 巴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委 員 會 請 運 輸 署 會 後 向 九 巴 要 求 提 供 其 乘 客 就 直

梯 設 計 或 上 落 樓 梯 安 全 的 投 訴 數 字 及 意 見 ， 轉 交 委 員 會 參 考 。  

 

(十 一 ) 有 關 小 巴 超 速 及 道 路 安 全 事 宜  
 

委 員 會 表 示 公 共 小 巴 超 速 情 況 嚴 重，危 害 乘 客 安 全，要 求 部 門 跟 進。警 務

處 表 示 為 了 打 擊 超 速 駕 駛，警 方 已 不 定 時 不 定 點 進 行 反 超 速 的 行 動。運 輸 署 表

示，客 運 營 業 證 持 有 人 須 於 其 經 營 的 公 共 小 巴 的 車 廂 內 展 示 交 通 投 訴 組 投 訴 熱

線 電 話，方 便 市 民 舉 報 超 速 駕 駛 的 司 機。另 外，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亦 曾 推 行 公 共

小 巴 道 路 安 全 駕 駛 計 劃 ， 以 加 強 小 巴 司 機 安 全 駕 駛 的 意 識 ， 及 鼓 勵 乘 客 透 過

24 小 時 警 察 交 通 熱 線 舉 報 駕 駛 不 當 之 司 機 ， 監 察 公 共 小 巴 行 車 的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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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二 ) 太 古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擬 於 金 鐘 道 興 建 行 人 天 橋 連 接 添 馬 艦  

 

太 古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其 擬 於 金 鐘 道 興 建 行 人 天 橋 的 計 劃。委 員

會 不 反 對 有 關 計 劃，認 為 有 助 疏 導 人 流；但 關 注 休 憩 地 方 及 公 共 空 間 將 會 因 為

此 工 程 項 目 而 減 少、施 工 時 對 交 通 的 影 響 及 移 植 樹 木 的 情 況、完 工 後 行 人 天 橋

的 擁 有 權、管 理 及 保 養、開 放 時 間 及 綠 化 事 宜 等。太 古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感 謝 委 員

會 的 意 見，表 示 會 繼 續 與 政 府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計 劃，並 會 與 區 議 會 保 持 緊 密 聯 繫。

 

 
 
 
 
中 西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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